
広
島
県
告
示
第
三
百
八
号 

 
令
和
四
年
広
島
県
告
示
第
二
十
号
（
洪
水
浸
水
想
定
区
域
の
指
定
）
の
一
部
を
次
の
よ
う
に
改
正
し
、
令

和
六
年
四
月
一
日
か
ら
施
行
す
る
。 

 
 

令
和
六
年
三
月
二
十
八
日 

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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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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﨑

英

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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ペ
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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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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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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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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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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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水
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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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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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
河
川
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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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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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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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
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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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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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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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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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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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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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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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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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所

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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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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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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は

建
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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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
所

支
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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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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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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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
） 

（
略
） 

（
略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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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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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川
の
名
称
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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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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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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広
島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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芸
高
田
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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対

象

市

町

広

島

県

西

部

建
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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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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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右

同
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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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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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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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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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
事

務
所

担

当

建

設

事

務

所
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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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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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
所

支
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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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
の

川
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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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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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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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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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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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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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 

安

芸

高

田

市 安

芸

高

田

市 

同
右 

同
右 

（
略
） 

（
略
） 

（
略
） 

（
略
） 

広

島

県

西

部

建

設

事

務
所 

広

島

県

西

部

建

設

事

務
所 


